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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二期会议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29 日，金斯顿 

议程项目 16 

国际海底管理局预算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关于财务和预算事项的决定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 

 考虑到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委员会的建议，1  

 1. 建 议 海 管 局 大 会 经 财 务 委 员 会 审 查 后 ， 核 准 秘 书 长 在

ISBA/27/A/3/Add.1-ISBA/27/C/22/Add.1号文件中提议的 2023-2024年财政期间预

算，数额为 22 256 000 美元，使海管局能够按照渐进方式履行任务，并确保为海

管局配备必要的能力和资源，以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规定的义务；2  

 2.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支助海管局理事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

理事会会议的自愿信托基金的订正职权范围； 

 3. 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1. 核准秘书长提议的 2023-2024 年财政期间预算，数额为 22 256 000 美元；3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ISBA/27/A/8-ISBA/27/C/36。 

 2 《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3 段。 

 3 见 ISBA/27/A/3/Add.1-ISBA/27/C/22/Add.1。 

https://undocs.org/ch/ISBA/27/A/3/Add.1-ISBA/27/C/22/Add.1
https://undocs.org/ch/ISBA/27/A/8-ISBA/27/C/36
https://undocs.org/ch/ISBA/27/A/3/Add.1-ISBA/27/C/2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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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授权秘书长根据 2022-2024 年期间联合国经常预算所用比额表，制定

2023 年和 2024 年分摊比额表，同时考虑到最高分摊比率为 22%，最低分摊比

率为 0.01%； 

 3. 又授权秘书长 2023 年和 2024 年在各款次、分款和方案之间调剂资源，

但不得超过每一款次、分款或方案数额的 15%； 

 4. 敦促海管局成员尽快按时足额缴纳预算摊款； 

 5. 促请对海管局预算有未缴摊款、包括 1998-2021 年期间摊款的海管局成

员尽快缴纳，使海管局能够有效履行任务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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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支助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理事会会议

的自愿信托基金的订正职权范围 

1. 兹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设立自愿信托基金，用于支助海管局理

事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理事会会议。 

 一. 信托基金目标和宗旨 

2. 大会在 2017 年 8 月 18 日关于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五四条对“区

域”国际制度所开展第一次定期审查的最后报告的 ISBA/23/A/13 号决定中，请秘

书长设立自愿信托基金，用于支助理事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理事会第二

次年度会议。 

3. 基金的目标是支付理事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参加理事会定于 2022-2024

年期间举行的年度会议的费用。 

 二. 设立基金 

4. 兹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第 5.5 条设立该基金；根据该条例的第

5.6 条，应依照《国际海底管理局财务条例》管理该基金。 

 三. 对基金捐款 

5. 鼓励成员国、观察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向自愿信托基金捐款。其他利益攸关

方可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国家；海管局的承包者；相关国际组织；学术、科学和

技术机构；慈善组织；公司和个人；非政府组织。 

 四. 执行机构 

6. 秘书处行政事务办公室是基金的执行机构，为其运作提供服务。 

 五. 基金状况报告 

7. 秘书长应每年向财务委员会报告基金使用情况和状况，供财务委员会审议。

秘书长还应每年向大会报告基金状况。 

 六. 基金管理规定 

8. 使用基金需满足下列条件： 

 (a) 国家政府必须在相关理事会会议开幕前向秘书处提出载有需要资助的

代表姓名的正式申请，申请最好在开幕前三个月提出，但不得迟于开幕前一个月。

迟交申请不予受理； 

 (b) 只有理事会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有资格获得基金的支助。然而，如果基

金可用资金不足以满足所有要求支助的申请，则优先考虑理事会中的最不发达国

家成员。 

https://undocs.org/ch/ISBA/23/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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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理事会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每年应使用来自基金的资金支助其代表团中

的一名成员参加会议； 

 (d) 理事会的每个成员国中仅有一名代表可获得基金的支助； 

 (e) 支助应限于从首都或正式派驻地出发的最经济和最直接路线的经济舱

机票，以及最多不超过 14 天的每日生活津贴； 

 (f) 秘书长应将申请结果及时通知有关政府。 

 

 


